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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骨干作家库（2026-2028）
组建和管理工作方案

为加强我省文学人才队伍建设，在主题创作、精品打造、文学公益等活动中充分发挥和不断提升骨干作家群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学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现制定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第三期骨干作家库（2026-2028）组建和管理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1.择优遴选原则。入库作家原则上在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择优遴选。坚持德艺双馨标准，注意把握入库作家的年龄构成、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修养、遵守法纪和公序良俗情况、既往创作实绩和发展潜力。
2.全面均衡原则。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文学评论等各文学门类中，遴选具有突出创作实力的作家。
3.动态管理原则。跟踪了解入库作家工作情况，及时更新作家的创作计划、发表出版和获奖等情况。各团体会员单位每年要组织一次骨干作家创作情况统计，报送省作协创研室。省作协对连续两年表现较差者，实施退出机制。骨干作家库每三年全面更新一次。
4.梯次建设原则。原则上，入库作家45岁以下比例不少于45%，60岁及以上不超过30%，最高年龄不超过75岁。
二、组建程序
1.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向团体会员发放入库作家推荐通知和推荐表。
推荐条件：被推荐人选应在2023-2025年内出版不少于1部文学专著，或在全国文学报刊发表作品不少于3篇，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文学奖或重要文学刊社奖项和榜单，或入选各类省级及以上作品扶持项目；在具有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或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文学网站上，发表平均订阅量2000以上的原创完本文学作品不少于100万字；或发表原创文学作品数量不少于100万字，且至少一部原创完本文学作品累计阅读人数不低于50万。
2.各门类骨干作家由各团体会员向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统一推荐，中省直单位的省作协会员由省作协相关处室、黑龙江文学院推荐，省内文学报刊、文学教学研究等机构也可推荐。
3.各推荐单位要坚持保证质量、择优推荐原则，向省作家协会报送推荐人选。原则上，各推荐单位每个创作门类推荐不超过5名，各门类推荐人选可以交叉；无合适推荐人选的门类可不推荐，同一门类符合条件的人选较多时，可与省作家协会创研室沟通增加相应推荐名额。
省作协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评论人才库成员优先推荐入库。
4.黑龙江文学院专业作家、合同制作家，为骨干作家库当然成员，由黑龙江文学院集中推荐，省作协创研室直接录入，无需另外填报信息；动态信息由黑龙江文学院每年抄送创研室。
5. 入库作家名单由省作协创研室组织专家评审，报作协党组审定。
三、管理办法
1.入选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骨干作家库的作家，须每年向所在团体会员单位提交本年度作品出版、发表和获奖等情况，下年度文学工作计划（包括采风、资料收集、创作、出版发表、参加重要文学活动等），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原则上与省作协年度成果统计一并开展）。如未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将不再列入下期骨干作家库。
2.入库作家重要的出版发表作品、参加文学活动、获取重要奖项等情况，应及时通过所属团体会员单位报送省作协创研室，以便开展相应的宣介、研讨等活动。
3.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在组织采风调研、创作扶持、作品宣推、文学培训等活动中，向入库作家倾斜。
4.入库作家违反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或违背公序良俗，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取消入库资格。
5.骨干作家库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省作家协会创研室负责。
四、推荐单位、评审专家须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和工作纪律，执行回避制度。
五、本方案自印发之日执行，解释权归省作协创研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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